




公开采购文件




	项目名称：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
	 DGSY-CW-03-12-014(2024)

	采购人：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
	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第 5 页 共 185 页

目录
第一部分投标邀请	5
投标邀请书	5
第二部分相关资料表格	8
附表一：投标资料表	8
附表二：商务技术评分	11
第三部分用户需求书	17
第一章 商务需求书	17
第二章 技术需求书	18
第四部分投标人须知	20
一、 说明	20
1. 适用范围	20
2. 定义	20
3. 货物和服务	20
4. 投标费用	20
5. 知识产权	21
6. 关于联合体投标	21
7. 关于分支机构投标	22
8. 踏勘现场	22
二、 采购文件	22
9. 采购文件的组成	22
10. 采购文件的澄清或修改	22
三、 投标文件的编制	23
11. 投标文件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23
12. 投标文件的组成	23
13. 投标文件编制	23
14. 投标报价说明	24
15. 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或货物的证明文件	24
16. 投标有效期	24
17. 投标保证金	25
四、 投标文件的递交	25
18. 投标文件的装订，签署，密封和标记	25
19. 迟交的投标文件	27
20. 投标样品（如需提交）	27
21. 投标截止期	27
22. 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与撤回	27
五、 开标与评标	28
23. 开标	28
24. 评标委员会及评标方法	28
25. 评审原则及评标过程的保密	29
26. 评标程序	29
27. 商务、技术评审（具体评审项目详见投标资料表）	31
28. 纪律和保密事项	31
六、 授予合同	32
29. 合同授予标准	32
30. 发布中标结果	32
31. 资格后审	32
32. 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33
33. 履约担保（本项目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33
34. 预付款保函（适用于预付款支付）	33
七、 异议	34
35. 异议	34
八、 其他	34
36. 采购文件的解释权	34
第五部分  合同条款格式	35
第二十四条  附则	65
第六部分附件－投标文件格式	75
投标文件目录	75
附件1.评分标准索引表	76
价格文件	77
附件2.开标一览表格式	78
商务文件	79
附件3.投标书格式	80
附件4.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格式	81
附件5.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格式	82
附件6.资格申明	83
附件7.营业执照	84
附件8.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85
附件9.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	87
附件10.承诺书格式	88
附件11.商务需求条款偏离表格式	89
附件12.业绩表	90
技术文件	91
附件13. 技术规格偏离表格式	92
附件14.项目实施方案格式	93
附件15.实施本项目的有关人员资料表格式	94
附件16.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格式	95
附件17.不可撤销履约保函	97
附件18.预付款保函（适用于预付款支付）	98
唱标信封	99
附件19.唱标信封内装（内容务必与投标文件正本一致）	100



[bookmark: _Toc25180]第一部分投标邀请
[bookmark: _Toc15807]投标邀请书
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受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人”）委托，现就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项目编号：DGSY-CW-03-12-014(2024)）进行国内公开采购，欢迎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国内投标人参加投标。有关事项如下：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项目名称：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2、最高限价：承销费率最高限价为0.01%/年
3、项目内容
	采购包号
	项目内容
	采购服务单位数量
	服务期

	A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数量不作限定，综合评分≥60分的投标人均作为本项目中标候选人。 
	本项目服务期自签订服务合同之日起至本项目工作全部完成止



4、项目需求
详细内容请参阅采购文件第三部分《用户需求书》。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一般要求：
（1）投标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金融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其所属金融机构就本项目对该分支机构的投标授权书，如中标，由其所属金融机构签订合同）；同一家金融机构最多只能授权一家分支机构参与投标，如果同一家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报名或同一家金融机构的多个分支机构报名，则该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投标将被拒绝（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亦可参考商务文件格式附件8独家授权委托书）；
（2）投标人或其上级法人（分支机构投标时其所属的金融机构法人）为具备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业务资格的银行类主承销商机构（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最新公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名单—主承销商—一般主承销商—银行类机构”为准）； 
（3）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投标人在2024年1月1日至开标日没有因债券承销业务不良记录或对债券存续期的管理、督导被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处罚以致于不能正常开展债券承销业务。（在商务文件格式附件8资格声明函中承诺，如采购人在投标人中标后发现存在上述处罚或未结案的立案调查事项，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提供书面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如有最新发文通知，按最新文件执行）。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7）未被列入东实集团及下属企业相关领域黑名单。【以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文（东实通〔2021〕44号）、（东实通〔2021〕98号）、（东实通〔2022〕75号）、（东实通〔2023〕37号）为准，如有最新发文通知，按最新文件执行。】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方式及要求：
本项目不进行实名登记报名，拟参加投标的投标人可于投标截止时间前自行网上下载采购文件。采购文件下载地址：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http://www.cebpubservice.com/）、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s://ygp.gdzwfw.gov.cn/）、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栏目（http://www.dgsy.com.cn/）、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官网（https://www.zttendering.com/）。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5年 1 月 20  日（北京时间）09:00-09:30。
2、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2025年 1 月 20 日09:30（北京时间），所有投标文件应于截止时间之前递交，迟交或以电报、传真形式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收。
3、开标地点：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199号（市民服务中心）411室
4、开标事宜：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出席开标会。
5、出现以下情形时，采购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投标（响应）文件：
	（1）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2）未按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1、采购公告发布媒介：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s://ygp.gdzwfw.gov.cn/）、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栏目（http://www.dgsy.com.cn/）、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官网（https://www.zttendering.com/）。
2、结果公告发布媒介：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栏目（http://www.dgsy.com.cn/）。


六、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法：
采购人名称：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人联系人： 段工
采购人地址：东莞市八一路1号机关二号大院9号楼
采购人联系电话： 0769-28822381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199号（市民服务中心）411室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769-22881803
电子邮件：471539976@qq.com
 


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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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内容

	一、说明

	1
	项目最高限价

	
	承销费率最高限价为0.01%/年

	2
	发包方式

	
	固定总价包干；
固定单价暂定总价包干；
费率  承销费率 ；
其他           ；

	3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是，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否；

	4
	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5
	踏勘现场

	
	☑不组织 。
□组织，踏勘现场时间、地点：         。 

	二、投标文件的编制

	6
	投标语言

	
	中文。

	7
	投标报价

	
	详见投标人须知。

	8
	投标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金额：人民币（大写） 壹万壹仟元整 （￥ 11000.00元）。

	
	（2）投标保证金采用转账方式提交，应符合以下要求：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提交的，保证金汇入以下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不接收由以投标人分支机构、私人账户和其他单位转入的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必须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前到账，投标保证金未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账户或提交金额不足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且在备注或用途中注明本项目的项目编号。
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莞市分行   ；
银行账号：      100899920180018888       ；
（注：各投标人在转账或电汇时须在用途栏上备注项目编号，及项目名称，如有字数限制项目名称可简写。）

	9
	投标保证金退还

	
	（1）未中标的投标人的保证金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退还，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2）为方便退还未中标的投标人的保证金，投标人应制作《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随唱标信封一并递交。

	10
	投标有效期

	
	九十天。

	11
	投标人应提交以下投标文件（投标文件由唱标信封、价格文件、商务文件、技术文件、电子文档五部分组成；价格文件、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分别单独装订成册，电子文档装入唱标信封一同封装；具体编制和封装要求详见第四部分投标人须知）

	
	投标文件类型
	份数

	
	唱标信封
	1

	
	投标文件正本
	1

	
	投标文件副本
	5  7

	
	电子文档
	1

	
	
	U盘，须含盖章版PDF投标文件和WORD版投标文件各一版，文字采用WORD文档，计算表格采用 EXCEL文档。

	三、开标与评标

	12
	本项目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13
	综合评分法评分因素和权重分值

	
	见附表二。

	14
	评标委员会

	
	评标委员会成员共  5  人：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的代表和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或五人以上单数，其中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四、授予合同

	15
	履约担保

	
	1.履约担保金额为：   11000.00元/家    。
2.本项目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1）为取得履约担保所需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若服务期延误，履约担保时间延长，延长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若中标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服务期拖延等情况，或被取消/暂停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业务资格导致无法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或中标人未在采购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提供注册和发行服务等，采购人在核查属实后，有权没收其履约保证金，若造成损失超过履约担保金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3）下列任何情况发生时，采购人有权行使享有的担保权利：
①中标人将本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人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的；
②中标人在履行采购合同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条款，损害了采购人的利益。
（4）在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并完成结算后，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退回履约担保的申请，采购人审核后将扣罚后剩余的履约担保退还中标人。

	16
	中标服务费

	
	本项目中标服务费由采购人支付。

	17
	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承销费率的方式进行报价，即以承销费占募集款项的比例的形式报价，费率报价最高限价为0.01%/年，报价小数点后最多保留3位，费率不能为0。投标人报价超出最高限价或费率报价不符合要求的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而予以投标无效处理。

	注：本表关于要采购项目的具体资料，是对投标人须知的具体补充和修改，如有矛盾，应以本资料表为准。不满足采购文件中 “★”条款的投标文件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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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审细则

	商务评审（70分）

	1
	作为簿记管理人承销超短期融资券规模情况
	10分
	自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债券发行起始日时间为准），全国范围内，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作为簿记管理人发行的主体评级AAA的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的累计发行总额。
①发行总额≥1000亿元，得10分；
②500亿元≤发行总额＜1000亿元，得7分；
③0亿元＜发行总额＜500亿元，得5分。
【备注】
需提供Wind数据截图（图片内容至少包含序号、债券简称、发行起始日、发行规模、发行期限、主体评级、簿记管理人、Wind债券类型（二级）、整体统计结果）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截图需包含序号最后一笔债券的信息及统计结果发行规模总和，将以截图中包含的债券的发行总额计算。
查询路径：根据Wind终端查询，方式：债券-【专题统计】-【一级市场】-【新发行债券】，选择【发行起始】时间区间选择2023年1月1日至当日，【债券类型】选择超短期融资券，主体评级选择AAA。序号行右键选择指标设置（至少选择发行起始日、发行规模、发行期限、主体评级、簿记管理人、Wind债券类型（二级）等信息），点击【提取数据】，点击【数据筛选】（簿记管理人选择本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点击【整体统计】，鼠标下拉至最后一笔，显示到统计结果及最后一笔的序号数，截图该页面即可。

	2
	作为簿记管理人承销超短期融资券数量情况
	10分
	自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债券发行起始日时间为准），全国范围内，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担任簿记管理人发行的主体评级为AAA及以上的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的笔数。
①发行笔数≥100，得10分；
②50≤发行笔数＜100，得7分；
③0＜发行笔数＜50，得5分。
【备注】
以本表序号1“作为簿记管理人承销超短期融资券规模情况”提供的Wind数据截图中序号列中最后一笔显示的序号数为统计数据，无须重复提供Wind数据截图。

	3
	对东实集团贷款的支持情况
	20分
	自2023年1月1日至今，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的其他分支机构对东实集团（含全资子公司，具体见名单）贷款和信用证方面的支持情况，统计累计贷款放款和累计开立信用证总金额。
①总金额≥4亿元，得20分；
②2亿元≤总金额＜4亿元，得15分；
③0亿元＜总金额＜2亿元，得10分。
【备注】
①东实集团（含全资子公司）包括：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实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安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实旗云投资有限公司、广东东实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旗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实旗力三限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实旗信三限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实旗安三限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实旗林三限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莞迎宾馆酒店有限公司 、东莞市新东欣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东实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市新锋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东莞新锋光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道生天然气有限公司、东莞市新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新锋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以上为采购人整理的2024年12月30日有贷款余额的子公司名单，若有遗漏，投标人提供所发放贷款或开立信用证公司的相关股权证明资料，证明在2024年12月30日为东实集团全资子公司的也可计算得分）。
②需提供自2023年1月1日至今融资放款的银行回单、开立信用证凭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
	对东实集团债券的支持情况
	10
	自2021年1月1日至今，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在一级市场认购东实集团债券的情况。
①总金额≥2亿元，得10分；
②1亿元≤总金额＜2亿元，得7分；
③0亿元＜总金额＜1亿元，得5分。
【备注】
需提供一级市场认购东实集团债券的依据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5
	承销人员及销售资源配备
	20分
	（1）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拟投入本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的服务团队人员情况（12分）
①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CPA）或高级经济师资格证书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注册金融分析师（CFA）的得4分。
②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除项目负责人以外）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证或中级或以上经济师资格证或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CPA）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注册金融分析师（CFA）的，每提供一个得2分，本子项满分8分。（同一人具有多个证书不重复得分，每人最多得2分）  
（2）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拟投入本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业绩情况（4分）
服务团队人员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票、超短融、短融等）承销项目的业绩，每提供一个得2分，本子项最高得4分。
（3）在册的交易商协会注册专家及借调交易商协会人数情况（4分）
根据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在交易商协会的注册专家及借调交易商协会人员人数（借调期间需包含投标截止前一日）。每一个人得2分，本子项最高得4分。 
【备注】
①需提供有效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②业绩需提供佐证材料（反映该人员参与该项目的合同关键页或经甲方盖章确认的证明材料，以及该项目的发行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若发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或佐证材料弄虚作假情况，采购人将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③协会注册专家及借调人员需提供借调函等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④拟投入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交易商协会注册专家及借调人员均需提供投标人或其所属金融机构为其购买的近六个月（开标当月不计算）社保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如为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退休证明、合法劳务合同（或劳动合同）及投标人为其代缴的个税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

	技术评审（30分）

	6
	对本项目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背景的认知
	10分
	根据各投标人对本项目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背景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重点及难点的认知，以及对投标机构分析的针对性和合理性进行综合评审。
①投标人对本项目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背景认识清晰准确，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全面、条理清晰、针对性强、非常合理得10分；
②投标人对本项目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背景认识较为清晰准确，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一般、针对性较强、比较合理得8分；
③投标人对本项目超短期融资券发行背景认识不够透彻，对项目重点难点分析不足、针对性一般、合理性一般得6分；
无提供不得分。

	7
	发行及债券风险管理建议
	10分
	（1）各投标人对未来两年内的发行时机提出建议，对两年内的利率走势做出判断，同时逐条列出详细理由，并进行综合评审。
①投标人对未来两年内的发行时机提出合理建议，对两年内的利率走势作出判断且所列理由非常合理得5分；
②投标人对未来两年内的发行时机提出比较合理建议，对两年内的利率走势作出判断且所列理由比较合理得4分；
③投标人对未来两年内的发行时机建议不太合理，对两年内的利率走势作出判断但所列理由一般得3分；
无提供不得分。
（2）根据各投标人对采购人未来三年债券融资提出风险管理建议进行综合评审。
①投标人对采购人未来三年债券融资提出的风险管理建议非常合理、可行得5分；
②投标人对采购人未来三年债券融资提出的风险管理建议较为合理得4分；
③投标人对采购人未来三年债券融资提出的风险管理建议一般得3分；
无提供不得分。

	8
	进度、质量保证措施及服务承诺
	10分
	根据各投标人发行进度计划、服务质量的保证措施及服务承诺（如进度安排是否合理可行、是否能够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注册和发行业务等）进行综合评审。
①对本项目发行进度计划详细可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完善，服务承诺全面得10分；
②对本项目发行进度计划详较为详细，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较为完善，服务承诺比较全面得8分；
③对本项目发行进度计划一般，服务质量保证措施一般，服务承诺比较一般得6分；
无提供不得分。

	注：
（1）除特殊说明外，以上评审项，同一证明文件不重复计分。
（2）投标人根据以上评分要求提供的投标材料因模糊不清导致评标委员会无法清晰辨认进行评审的，视为无效材料。


注：评标委员会评委按评标标准独立对技术标进行评审，得出技术标评分。当评标委员会为五人时，在所有评委对同一份投标文件技术标评审的总评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计算剩余总评分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该投标人技术标的最终综合得分；当评标委员会为七人及以上单数时，在各评委的打分中，同一评委的最高评分减去最低评分，去掉分差最大评委的所有技术标评分（当一位或两位评委评分差值最大时均取消其评委评分，当多于两位评分差值均最大时，不取消任一评委评分），在所有剩余评委对同一份投标文件技术部分评审的总评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计算剩余总评分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该投标人技术部分的最终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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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93][bookmark: _Toc23276][bookmark: _Toc308786492][bookmark: _Toc24679][bookmark: _Toc14462][bookmark: _Toc31278][bookmark: _Toc13112]第一章 商务需求书
	序号
	条款名称
	说  明

	1
	合格投标人
	详见“第一部分 投标邀请”中“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2
	服务期
	本项目服务期自签订服务合同之日起至本项目工作全部完成止。

	3
	付款方式
	承销费按“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面值总额×发行年限×年承销费率”进行计算。承销费由簿记管理人在缴款日从募集资金中扣收。如采购人在本次超短期融资券获得注册后的有效期内没有发行，采购人无需向中标人支付承销费用。

	4
	项目地点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采购人指定地点。

	5
	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承销费率的方式进行报价，即以承销费占募集款项的比例的形式报价。最高限价0.01%/年，超过最高限价的承销费率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含中标人履行本采购内容全部义务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费、文本制作费、信息披露费、修改费、咨询费、审查费、报批费用、现场服务费、差旅费、通讯费、现场办公费、税金及利润、路演推介费等投标人全面妥善履行发行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除律师费、评级费、会计师费、登记托管兑付费、集中簿记建档费、注册入会费以及双方另有约定的应由采购人支付的项目外，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6
	投标有效期
	自开标之日起90天。

	7
	合同条款
	投标人实质响应合同各条款。


[bookmark: _Toc19316]

[bookmark: _Toc1068]第二章 技术需求书
一、采购人基本情况描述
东实集团，全称“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东莞市属国有独资企业。自2012年10月成立以来，集团始终围绕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科学管理”的工作思路，以“推动城市升级、创造美好生活”为使命，坚持参与市场竞争、完成政府交办任务“双轮驱动”，探索城投与产投“双轨发展”，实施投资、建设、运营“三位一体”模式，聚力推进城市综合运营、产业投资运营、能源环保产业三大主营业务高质量发展，并积极承担产业援助地方事业，构建形成集团内部多元协同的业务生态圈，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根据本公司发展规划，拟申请注册额度不超过15 亿元、期限不超过 270 天的超短期融资券（以最终批准注册发行的规模、期限为准），并根据本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分期发行。为保证发行工作的顺利开展，拟通过公开采购方式选取具有合法资质和丰富发行经验的银行机构组成承销团作为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主承销商，发行票面利率不高于同等评级企业在同期发行的同期限债券的平均利率水平。
二、服务要求 
主承销商负责牵头中介机构共同向协会报送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材料，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协助采购人准备募集说明书、评级报告、律师意见书等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过程中所需材料；
（二）跟进审批进度，推进注册发行流程；
（三）取得注册通知书后，根据采购人用款需求和市场资金面，选择最佳发行窗口，将发行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四）发行完毕后，协助采购人完成后续管理、信息披露及本息兑付等工作。
★三、承销团、中标承销费率的确定方式
对满足本项目采购文件要求（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且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综合得分≥60分的投标单位均推荐为中标候选供应商，以实际数量为准，组成本次采购的承销团成员。
★四、债券发行承销费率确定方式
每期债券由采购人在全体承销团成员中选定1家或多家为该期债券的发行主承销商，综合排名第一的投标人为注册牵头主承销商并作为首期主承销商成员，若主动放弃注册牵头主承销商资格，可继续纳入主承销团成员，但将不被纳入首期发行的主承销商选取范围。由综合排名第二的投标人为注册牵头主承销商并作为首期主承销商成员，以此类推，直至选出注册牵头主承销商。选定每期发行承销机构的参考因素包括竞价结果、与东实集团其他业务合作情况综合考虑等。选定的发行主承销商的中标承销费率为该承销商该期债券的承销费率。如选定多家发行主承销商，则各家发行主承销商分别按照其中标承销费率收取该期债券的承销费。
注：不满足招标文件中 “★”条款的投标文件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bookmark: _Toc31698]第四部分投标人须知
1、 [bookmark: _Toc1118]说明
1. [bookmark: _Toc3534][bookmark: _Toc32566]适用范围
1.1. 采购范围：见本文件《用户需求书》

2. [bookmark: _Toc20286][bookmark: _Toc26729][bookmark: _Toc303084246][bookmark: _Toc1530][bookmark: _Toc382049092][bookmark: _Toc298847174]定义

2.1. 采购人：见投标邀请书。
2.2. 投标人：响应采购并且符合采购文件规定资格条件和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2.3. 法人：法人是依法在国内进行注册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2.4. 中标人：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推荐、采购人确认的获得本项目中标资格的投标人。
2.5. 采购代理机构：见投标邀请书。
2.6. 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是依据相关规定组建的专门负责本次采购其评标工作的临时性机构。
2.7. 合同：指由本次采购所产生的合同或合约文件。
2.8. 公章：公章是指经过正规的法定程序并备案的法人公章与投标专用章。（投标人如在投标文件中使用“投标专用章”，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说明该“投标专用章”与法人公章具备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且投标当天应携带相关原件到现场，以供核查。因投标文件未提供相关手续复印件和无法核查投标专用章的真实性而导致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9. 时间：本文件规定按日计算期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算。期限的最后一日是国家法定节假日的，顺延到节假日后的次日为期限的最后一日。

3. [bookmark: _Toc6667][bookmark: _Toc11624]货物和服务

3.1. 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
3.2. 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采购对象。

4. [bookmark: _Toc15719][bookmark: _Toc3616]投标费用

4.1. 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编写投标文件和参加投标有关的自身的所有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5. [bookmark: _Toc6180][bookmark: _Toc25827]知识产权

5.1. 投标人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投标人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5.2. 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5.3. 投标人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需在投标文件中声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使用该知识成果后，投标人需提供开发接口和开发手册等技术文档。
5.4. 采购货物为计算机办公设备时，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是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计算机产品。

6. [bookmark: _Toc7626][bookmark: _Toc2352]关于联合体投标

6.1. 对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项目：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采购活动。
6.2. 以联合体形式参与项目的供应商在领购采购文件时，应提供所有联合体组成成员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各联合体组成成员的公章。
6.3. 联合体各方均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6.4. 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采购活动的，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6.5. 采购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6.6. 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并在投标文件内提交，明确约定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联合体各方签订共同投标协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在同一项目中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参加同一项目投标。
6.7. 供应商为联合体的，可以由联合体中的任意一方交纳保证金，其交纳的保证金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6.8. 除联合体协议明确授权盖章单位外，联合体投标时投标文件中所有要求盖章的地方均须加盖联合体所有组成成员的公章，否则该处盖章无效。
6.9. 联合体进行评分时，业绩、奖项等的认定和评分根据共同投标协议约定的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责任，确定一方打分，不累加打分；评审标准不明确或难以明确以哪一方计算评分情况时，则按主体方情况评分。

7. [bookmark: _Toc30962][bookmark: _Toc3572]关于分支机构投标
[bookmark: EB389f116341dd4693875bc7987e7327f3]
7.1. 对可接受分支机构投标的项目，分支机构投标的，需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及授权书，授权书须加盖总公司公章。总公司可就本项目或此类项目在一定范围或时间内出具授权书。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公司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8. [bookmark: _Toc23953]踏勘现场
8.1. 《投标资料表》规定组织踏勘现场的，采购人按《投标资料表》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响应人踏勘项目现场；
8.2. 响应人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8.3. 除采购人的原因外，响应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4. 采购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实施地点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供响应人在编制响应文件时参考，采购人不对响应人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2、 [bookmark: _Toc9444][bookmark: _Toc30305]采购文件
9. [bookmark: _Toc7443][bookmark: _Toc10638]采购文件的组成
1. 
9.1. 采购文件包括：
（1）投标邀请书；
（2）投标资料表；
（3）用户需求书；
（4）投标人须知；
（5）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6）投标文件格式；
（7）在采购过程中由采购代理机构发出的澄清更正文件等。

10. [bookmark: _Toc21392][bookmark: _Toc17929]采购文件的澄清或修改
2. 
10.1.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采购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投标邀请书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采购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投标邀请书的组成部分，具有约束作用。当采购文件、采购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书面文件及公告为准。
10.2. 采购期间，投标人有义务上网查看，公告一经上网发布，即视为送达。因投标人未及时上网查看而造成的所有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 [bookmark: _Toc12343][bookmark: _Toc25268]投标文件的编制
11. [bookmark: _Toc14845][bookmark: _Toc16938]投标文件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3. 
11.1.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以及投标人与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函件均应使用简体中文书写。投标人提交的支持资料和已印刷的文献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但相应内容应附有中文翻译本（中文译本应由翻译机构盖章或者翻译人员签名确认，否则按无效处理），在解释投标文件的修改内容时以中文翻译本为准。
11.2. 除非采购文件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及其与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所有往来文件中的所有计量单位均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2. [bookmark: _Toc11466][bookmark: _Toc303084256][bookmark: _Toc4208][bookmark: _Toc382049103][bookmark: _Toc307934854][bookmark: _Toc28866]投标文件的组成
4. 
12.1. 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文件附件格式中要求提供的表格。
12.2. 上述文件须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投标文件目录。除上述文件资料外投标人还须按投标人须知的要求制作“唱标信封”。“唱标信封”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但须单独密封。

13. [bookmark: _Toc755][bookmark: _Toc2974]投标文件编制
5. [bookmark: _Toc303084258]
13.1. 投标人应按采购文件的规定以及附件要求的内容和格式完整地填写（表格可以按同样格式扩展）和提供资料，投标人必须对投标文件所提供的全部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并无条件接受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其中任何资料进行核实的要求。
13.2. 因投标文件编制存在歧义对投标人产生负面影响的，投标人自行承担后果。
13.3. 投标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公章不一致，若投标单位名称已进行变更，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否则投标文件无效。
13.4. 投标文件密封、标记及内容与本项目采购信息不符，导致无法分辨所投项目为本项目的，投标文件无效。
13.5. 投标人须客观撰写投标人简介（格式自理，并提供相关证明）以及所投的产品或服务说明。
13.6. 投标文件若出现以下内容，经评标委员会认定有可能间接影响评审秩序，作废标处理。
（1） 投标文件内出现无官方证明文件的行业地域排名或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字眼的。
（2） 投标文件内出现恶意诋毁、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内容。
13.7.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14. [bookmark: _Toc6154][bookmark: _Toc9268]投标报价说明
6. 
14.1. 本次采购，投标人应按用户需求中的要求进行投标报价，少报无效。
14.2. 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均以人民币（或相关费率）报价。
14.3. 投标报价应包含完成本次采购所有服务内容的费用，包含各种税务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和售后服务费等。
14.4.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14.5. 中标后开出的所有发票必须与中标人的名称一致。

15. [bookmark: _Toc27397][bookmark: _Toc17669]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或货物的证明文件
7. 
15.1. [bookmark: _Hlt107925638][bookmark: _Hlt107925668]证明服务或货物的文件，它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主要内容、标准、质量、人员资质、计划安排、报告审核等的详细说明；对采购文件第三部分《用户需求书》中规定的要求进行详细应答和说明。
15.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弄虚作假，其投标无效：
1、使用通过受让或者租借等方式获取的资格、资质证书投标的，属于以他人名义投标。
2、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的行为：
（1）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
（2）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
（3）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劳动关系证明；
（4）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
（5）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16. [bookmark: _Toc8324][bookmark: _Toc6153]投标有效期
8. 
16.1. 投标文件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的规定在投标截止日后的90天内保持有效。

17. [bookmark: _Toc12582][bookmark: _Toc13063]投标保证金
9. [bookmark: _Ref179619405]
17.1.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前提交相应的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的一部分。
17.2. 投标保证金是为了保护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免遭因投标人的行为而蒙受的损失。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在因投标人的行为受到损害时可根据本须知（17.7）的规定没收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17.3. 投标保证金采用转账、电汇方式方式提交，应符合以下要求：采用银行转账、电汇方式提交的，保证金汇入《投标资料表》中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不接收由以投标人分支机构、私人账户和其他单位转入的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必须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前到账，投标保证金未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账户或提交金额不足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且在备注或用途中注明本项目的项目编号。
17.4. 凡没有根据本须知（17.1和17.3）的规定随附有效的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将被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17.5. 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采购人如果按照采购文件另外规定延长了投标文件有效期，则投标担保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
17.6. 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17.7. 下列任何情况发生时，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投标人在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其投标；
（2）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3）中标人将本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人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的；
（4）投标人提供虚假投标文件或虚假补充文件的。
17.8. 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未中标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由采购人自行返还至投标人的原转出账户。

4、 [bookmark: _Toc18586][bookmark: _Toc30352]投标文件的递交
18. [bookmark: _Toc24150][bookmark: _Toc24997][bookmark: _Toc11817][bookmark: _Toc303084264][bookmark: _Toc382049111]投标文件的装订，签署，密封和标记
10. 
18.1. 投标人应按《投标资料表》的份数准备价格文件、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唱标信封和电子文件（价格文件、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分别单独装订成册），每一份投标文件均需编上页次，装订成册（不允许使用活页夹，否则由此产生的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投标文件必须封入密封完好的信封或包装，封口加盖公章。
18.2. 投标文件正本均须用不褪色墨水书写或打印。投标文件的副本可采用投标文件的正本复印件，每套投标文件应当标明“正本”、“副本”的字样。投标文件的【正本】及所有【副本】的封面及骑缝均须加盖投标人公章（文件每页盖章等同于盖骑缝章）。若正本与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
18.3. 联合体投标文件的【正本】及【副本】的封面及骑缝均须加盖所有联合体组成成员的公章。（文件每页盖章等同于盖骑缝章）
18.4. 电子文件内容包括：由投标人自行制作的与正本文件一致的所有文件。电子文件由光盘或U盘储存，并注明投标人名称及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随投标文件一同密封提交。
18.5. 除投标人对错误处修改外，全套投标文件应无涂改或行间插字和增删。如有修改，修改处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正式授权代表在旁边签字及盖章。
18.6. 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进行非透明的封装，以防止投标文件内容的泄露。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采用透明包装进行密封的投标文件。
18.7. 密封破损导致投标文件内容直接或间接泄露的投标文件，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
18.8. 为方便开标唱标，投标人应将开标一览表和授权委托书单独密封提交，并在信封上标明“唱标信封”字样。唱标信封内还须包括并不限于：投标保证金支付凭证银行汇款底单（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随身携带，以备查核）和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加盖公章）。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时，须开具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按上述要求与开标一览表一并密封提交。“唱标信封”份数及签章等要求与投标文件正本相同（1份）。
18.9. 未单独提交唱标信封的投标人投标文件不进行唱标，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18.10. 所有的信封均应注明： 
1) 收件人： 
2) 投标单位名称：
3) 项目名称：
4) 项目采购项目编号：
18.11. 密封信封上的项目编号错误或项目名称出现严重歧义的（包括采购内容不符），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
18.12. 采购代理机构对所有投标文件的误投或提前启封概不负责。
18.13. 投标人同时参加几个包投标时必须按采购文件要求按包号分别制作投标文件，分别密封递交。
18.14. 传真、电传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18.15. 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通讯方式应保持联络畅通，因联系不上而导致的所有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9. [bookmark: _Toc25895][bookmark: _Toc15574]迟交的投标文件
11. 
19.1.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提交的投标文件，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
19.2. 有违反其他法律规定情形的，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

20. [bookmark: _Toc9143][bookmark: _Toc31789]投标样品（如需提交）
12. 
20.1. 如有必要，采购代理机构可以要求投标人提供本服务项目涉及的部分设备或产品样品，投标人在投标时应提交《样品清单》。
20.2. 为方便评标，投标人在提供样品时，应在所提供的样品表面显著位置标注投标人的名称、包号、样品名称、采购文件规定的服务或货物编号。
20.3. 样品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除非另有说明，中标单位的样品将作为履约验收标准的参考不再退还，未中标单位须在中标公告发布后五个工作日内，前往采购代理机构领取投标样品，逾期不领，采购代理机构将不承担样品的保管责任，由此引发的样品丢失、毁损，采购代理机构不予负责。

21. [bookmark: _Toc303084265][bookmark: _Toc382049112][bookmark: _Toc16322][bookmark: _Toc1712][bookmark: _Toc9777]投标截止期
13. 
21.1. 投标人应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截止日期和时间内，将投标文件送达到指定地点。
21.2. 采购代理机构可按本须知规定以澄清或修改通知的方式，酌情延长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在此情况下，投标人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以及投标人受制约的截止时间，均以延长后新的投标截止时间为准。

22. [bookmark: _Toc1461][bookmark: _Toc31417]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与撤回
14. 
22.1. 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可以对所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撤回，并以纸质版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构。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对其投标文件做出任何的补充和修改。
22.2. 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的内容应当按采购文件要求的签署、盖章、密封后，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按照采购文件规定密封和标记的要求提交，并在投标文件密封袋上标明“补充、修改”字样。
22.3. 投标文件一经递交不予退还。
22.4. 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投标有效期满之前，投标人不得撤回其投标，否则其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5、 [bookmark: _Toc7410][bookmark: _Toc3655]开标与评标
23. [bookmark: _Toc31671][bookmark: _Toc8336]开标
15. 
23.1. 采购代理机构按本采购文件所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开标，并邀请所有投标人代表参加。
23.2. 开标程序：
23.3. 开标会由采购代理机构主持，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准时参加开标会并签名报到。
23.4. 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布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采购文件规定的需要宣布的其他内容；
23.5. 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异议，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开标现场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同开标结果。开标结束后，投标人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不得再提出异议。
23.6. 投标人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3.7. 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开标；
23.8. 开标过程应当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记录，由参加开标的各投标人代表和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

24. [bookmark: _Toc3528][bookmark: _Toc26024]评标委员会及评标方法
16. 
24.1. 依法组成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或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并负责评标工作。
24.2. 评审方法：对满足本项目采购文件要求（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且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综合得分≥60分的投标单位均推荐为中标候选供应商。
24.3. 定标原则：在最大限度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各项评价因素进行量化打分，以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
24.4.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内容，分为商务评议、技术评议和价格评议。评审流程包括符合性检查、澄清问题、比较与评价、推荐中标候选人或确定中标人、编写评标报告等步骤。
24.5. 在评标期间，评标委员会可要求投标人对其投标文件进行澄清，但不得寻求、提供或允许对投标价格等实质性内容做任何更改。有关澄清的要求和答复均应以纸质版形式提交，如投标人拒绝评标委员会要求对其投标文件进行澄清的要求，所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4.6. 评标委员会和采购人在评审过程中有权核对投标文件中相关材料的原件，投标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在评标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原件核查。

25. [bookmark: _Toc4198][bookmark: _Toc25274]评审原则及评标过程的保密
17. 
25.1. 评审的基本原则：评标委员会将依据采购文件的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信用”的原则进行评审工作。
25.2. 从公开开标到签订合同，凡与审查、澄清、评审和投标有关的资料以及定标意见相关的事项，均不得向投标人及与评标无关的其他人透露。
25.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26. [bookmark: _Toc1512]评标程序
26.1. 资格性、符合性审查
公开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评标委员会根据《资格性、符合性审查表》将依法对投标人进行资格性、符合性审查。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资格性、符合性审查表》的评审内容的要求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并应加盖投标人公章，对缺漏或不符合项将直接导致无效投标。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未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评标阶段的评审。
《资格性、符合性审查表》
	序号
	评 审 内 容

	1 
	（1）投标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金融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其所属金融机构就本项目对该分支机构的投标授权书，如中标，由其所属金融机构签订合同）；同一家金融机构最多只能授权一家分支机构参与投标，如果同一家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报名或同一家金融机构的多个分支机构报名，则该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投标将被拒绝（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亦可参考商务文件格式附件8独家授权委托书）；

	
	（2）投标人或其上级法人（分支机构投标时其所属的金融机构法人）为具备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业务资格的银行类主承销商机构（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最新公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名单—主承销商—一般主承销商—银行类机构”为准）；

	
	（3）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投标人在2024年1月1日至开标日没有因债券承销业务不良记录或对债券存续期的管理、督导被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处罚以致于不能正常开展债券承销业务。（在商务文件格式附件8资格声明函中承诺，如采购人在投标人中标后发现存在上述处罚或未结案的立案调查事项，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提供书面声明）。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如有最新发文通知，按最新文件执行）

	
	（6）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7）未被列入东实集团及下属企业相关领域黑名单。【以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文（东实通〔2021〕44号）、（东实通〔2021〕98号）、（东实通〔2022〕75号）、（东实通〔2023〕37号）为准，如有最新发文通知，按最新文件执行。】

	2 
	投标人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3 
	投标文件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签署盖章；

	4
	投标总价未超出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

	5
	投标文件未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6
	无负偏离标注“★”符号的条款。

	7
	未出现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以上资格性、符合性审查中带有不合格分项的投标文件，将作无效标处理。经评标委员会确认的无效投标文件，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拒绝，并且不允许通过修正或撤消其不符合要求的差异，使之成为具有符合性的投标文件。经评标委员会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确认具有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三家时将重新组织采购
26.2.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评标委员会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 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5)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26.3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以现场通知时间为准），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6.4  对于投标文件中不构成实质性偏差的不正规、不一致或不规则，评标委员会可以接受，但这种接受不能损害或影响任何投标人的相对排序。
26.5  在详细评标之前，评标委员会要审查每份投标文件是否实质上响应了采购文件的要求。实质上响应的投标应该是与采购文件要求的全部主要条款（加“★”号）、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的投标。对关键条文的偏离、保留或反对，例如关于投标保证金、合同条款的重大偏离将被认为是实质上的偏离。评标委员会决定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只根据投标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外部的证据。

27. [bookmark: _Toc3807][bookmark: _Toc4799]商务、技术评审（具体评审项目详见投标资料表）
18. 
27.1. 对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的有效供应商方有资格进入综合评审。采购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供的相关资质证书证明材料因国家政策变动导致新旧证书名称不一致，旧证书未取消且新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的，投标人提供新证书与提供在有效期内的旧证书给予同等认可。 
27.2.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的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审。评标委员会对每一投标文件进行详细的商务评审、技术评审。按照评审程序的规定和依据评分标准，各位评委就每个投标人的技术、商务状况及其对采购文件要求的响应情况进行评议和比较，评出其技术评分和商务评分。根据采购文件规定评出得分，将价格得分、商务得分、技术得分相加得出最终评标得分。
27.3.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得分相同的，按价格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得分相同且价格评分相同的，按商务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高的排前，得分低的排后；按上述环节依然存在同分情形而不能确认排名顺序时，由评标委员会进行投票，得票多的排名在先。当第一轮投票结果为投标人得票数相同时，再次进行投票，如此类推，直到能确定排序次序为止。

28. [bookmark: _Toc316375620][bookmark: _Toc20328][bookmark: _Toc5988][bookmark: _Toc382049120][bookmark: _Toc21663]纪律和保密事项
19. 
28.1. 从开标之日起至授予合同期间，在投标文件的审查、澄清、比较和评价阶段，投标人试图对评标委员会和采购代理机构施加任何影响或对采购人的比较及授予合同的决定产生影响，都可能导致其投标文件被拒绝。
28.2. 投标人不得串通作弊，以不正当的手段妨碍、排挤其他投标人，扰乱采购市场，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否则将按相关法律规定严肃处理。
28.3. 获得本采购文件的投标人，应对文件进行保密，不得用作本次投标以外的任何用途。开标后，投标人应归还采购文件中要求保密的文件和资料。

6、 [bookmark: _Toc25286][bookmark: _Toc1109]授予合同
29. [bookmark: _Toc9276][bookmark: _Toc22623][bookmark: _Toc508284011]合同授予标准
20. 
29.1. 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采购人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按顺序依法确定中标人。

30. [bookmark: _Toc508284013][bookmark: _Toc10545][bookmark: _Toc15802]发布中标结果
21. 
30.1. 评标委员会提出评标书面报告和推荐中标意见报采购人确认后，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指定的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公告。
30.2. 中标公告期限为3个日历日。
30.3. 《中标通知书》是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1. [bookmark: _Toc11420][bookmark: _Toc15757]资格后审
22. 
31.1. 采购人将有权根据本文件中的要求，对评委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进行资格后审。
31.2. 中标候选人须无条件配合资格后审，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且投标保证金可不予退还。
31.3. 资格后审须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资质证明文件、业绩等重要证明文件的原件进行核对，综合考察中标人的履约能力。如采购人要求还须提供业绩证明的其他材料,中标候选人须配合提供。如授权其分支机构进行项目实施或提供售后服务的，亦应提供其与分支机构关系的法律证明材料。
31.4. 如发现中标候选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且投标保证金可不予退还；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1.5. 采购人有权审查中标候选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对其规模、人员、场地、生产能力、供货能力等方面的核实或现场考察。如果审查通过，采购人将把合同授予该中标人；如果审查没有通过，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且投标保证金可不予退还，并依次审查下一名中标候选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或重新采购。

32. [bookmark: _Toc27302][bookmark: _Toc26459]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23. 
32.1. 中标人应当自采购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规定，与采购人签订书面合同，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在合同签订时，应注意合同中约定的工期开始时间不得早于合同签订时间。
32.2. 采购人与中标人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
32.3. 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32.4. 中标人在评审结束当天至合同履行结束，若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如国家出台新法律法规等）造成投标人资质的变动，投标人应以纸质版形式通知采购人。若资质变动导致中标人不再具备履行合同资质要求，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

33. [bookmark: _Toc303084277][bookmark: _Toc382049124][bookmark: _Toc29009][bookmark: _Toc6617][bookmark: _Toc910]履约担保（本项目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24. 
33.1. 若中标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服务期拖延等情况，或被取消/暂停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业务资格导致无法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或中标人未在采购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提供注册和发行服务等，采购人在核查属实后，有权没收其履约保证金，若造成损失超过履约担保金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33.2. 下列任何情况发生时，采购人有权行使享有的担保权利：
（1）中标人将本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且未经采购人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的；
（2）中标人在履行采购合同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条款，损害了采购人的利益。
33.3. 在整个项目验收合格后，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退回履约担保的申请，采购人将扣罚后剩余的履约保证金退还中标人。

34. [bookmark: _Toc18880][bookmark: _Toc25039]预付款保函（适用于预付款支付）
25. 
34.1. 在签订合同时，中标人应按本须知规定向采购人提交一份合同预付款等额有效的预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有效期从保函开立之日起至采购人向中标人抵扣完所有预付款之日止。如果中标人提交的预付款保函的有效期先于采购文件要求的预付款保函有效期到达，中标人应在原提交的预付款保函有效期前15日内，无条件办理预付款保函延期手续。否则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可在预付款保函到期前将未抵扣的预付款转为现金存入采购人账户
34.2. 预付款保函应：
（1）由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银行支行及以上银行机构开具。
（2）必须打印，手写、涂改无效
34.3. 若中标人不能按本须知（34.1至34.2）的规定执行，采购人将不予支付预付款。
34.4. 如果中标人提交的预付款保函的有效期先于采购文件要求的预付款保函有效期到达，中标人应在原提交的预付款保函有效期满前15天内，无条件办理预付款保函延期手续。否则视为中标人违约，采购人可在预付款保函到期前将未抵扣的预付款金额转为现金存入采购人账户。

7、 [bookmark: _Toc21814][bookmark: _Toc28523]异议
35. [bookmark: _Toc19118][bookmark: _Toc9791]异议
26. 
35.1. 采购文件的异议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采购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并将材料原件送达采购代理机构，逾期则视为对采购文件所有内容无异议。异议书面材料必须加盖投标人法人公章，并注明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超出提交接收异议截止时间而提出的任何疑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不予答复。
35.2. 评标结果异议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采购代理机构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并将完整的异议书面材料原件送达采购代理机构，逾期则视为对评标结果无异议。超出提交异议截止时间而提出的任何疑问，采购代理机构可不予答复。
采购代理机构将拒收未能提供完整异议书面材料的异议，完整的异议书面材料必须同时包含：异议书（加盖法人公章，并注明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授权提交异议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反映异议人主体资格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公章）、以及合法来源的证据证明材料。
35.3.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的，其异议应当由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投标人共同提出。

8、 [bookmark: _Toc29966][bookmark: _Toc18965]其他
36. [bookmark: _Toc1587][bookmark: _Toc10272]采购文件的解释权
27. 
36.1. 本采购文件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采购管理有关规定和参照国际惯例编制，解释权属本采购代理机构。
1.1. 

[bookmark: _Toc1092][bookmark: _Toc15636]第五部分  合同条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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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
为规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行为，明确发行方和主承销方的权利义务，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以下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署本协议：
甲方/发行方：__________
乙方/主承销方：__________
丙方/主承销方（若有）：__________
第1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0]定义
在本协议中，除非文中另有规定，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1.1债务融资工具：指按《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的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1.2发行方：指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人/联合发行人。
1.3主承销商：指具备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资质，并已在本协议中被发行人委任的承销机构。
1.4主承销方：指与发行方签署本协议并接受发行方委任负责承销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的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若有）/副主承销商（若有）。
1.5簿记管理人：指根据本协议受发行人委托负责簿记建档具体运作的主承销商。
1.6承销团：指主承销方为发行本协议项下某期债务融资工具而与其他承销商组成的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团队。
1.7承销团协议：指主承销方为与其他承销商共同承销本协议项下某期债务融资工具而签署的用于明确各方在承销活动中的相关权利、义务、责任和工作安排等内容的书面协议。
1.8交易商协会：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1.9注册金额：指本协议项下的，经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债务融资工具金额，该金额在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确定。
1.10注册有效期：指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核定的债务融资工具注册金额有效期。
1.11发行方案：指采用簿记建档方式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依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而制定，对簿记建档各项操作做出具体安排，并作为发行文件组成部分向市场公开披露的说明文件。
1.12发行公告：指发行方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为发行本协议项下某期债务融资工具而制作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公告。
1.13募集说明书：指发行方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为本协议项下某期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而制作，并在发行文件中披露的说明文件。
1.14簿记建档：指发行人和主承销方协商确定利率/价格区间后，承销团成员/投资人发出申购定单，由簿记管理人记录承销团成员/投资人认购债务融资工具利率/价格及数量意愿，按约定的定价和配售方式确定最终发行利率/价格并进行配售的行为。
1.15余额包销：指主承销方在募集说明书载明的缴款日，按发行利率/价格将本方包销额度比例内未售出的债务融资工具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1.16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对公营业日。
1.17公告日：指刊登发行方案、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等文件之日。
1.18 发行日：指募集说明书确定的发行日。
1.19缴款日：指募集说明书确定的缴款日。
1.20中国法律/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在此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境内有效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具有立法、司法、行政管理权限或职能的机构依法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2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1]协议的构成与效力等级
2.1 本协议由以下部分构成：
2.1.1《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2013版）》（简称“承销协议”）；
2.1.2《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补充协议（2013版）》（简称“补充协议”，若有）；
2.2上述文件构成协议各方之间单一和完整的协议。（简称“本协议”）。
2.3 补充协议（若有）与承销协议不一致的，补充协议有优先效力。
第3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2]对承销方的委任
3.1 发行方委任乙方作为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_______[请选择填写: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方委任丙方（若有）作为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_________[请选择填写:联席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
主承销方同意接受发行方委任，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协助发行方进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备案、销售及后续管理等工作。
3.2发行方委任____方作为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簿记管理人，并（若为多家簿记管理人）委托________牵头负责簿记建档工作。
____方同意接受发行方委任，负责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的簿记建档工作，并（若为多家簿记管理人）同意由______方牵头负责簿记建档工作。
3.3簿记建档的配售结果及最终发行利率由主承销方根据《发行方案》的约定确定。
第4条 [bookmark: _Toc237232401][bookmark: _Toc237232400][bookmark: _Toc257911873]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4.1发行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美元/其他请填写________[           ]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并在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确定的注册金额限额内按照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4.2发行方有权根据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自主决定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的债务融资工具金额。
4.3发行方有权在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确定的注册金额限额内与主承销方协商确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期数以及每期发行的期限、金额、利率/价格区间等发行条款。
4.4本协议生效后，发行方有权决定是否向交易商协会提交债务融资工具注册申请，以及在取得交易商协会的发行注册通知后是否实际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4.5发行方有权要求主承销方及时通报因其承担本协议项下义务而先于发行方知道的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信息。
4.6发行方有义务按本协议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承销费及其他费用。
4.7发行方应配合主承销方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进行的尽职调查工作。
4.8发行方应及时向主承销方提交与本协议相关的各类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监管部门、交易商协会等相关机构对本次发行及交易流通相关发行文件及其修改或补充的批准、许可或注册/备案通知、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或暂停使用发行文件的通知、公司经营、财务、法律状况及评级的文件、资料、数据，并保证其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数据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4.9发行人应与主承销方书面签署《利率/价格区间确认函》，最终发行利率/价格根据第三条第3.3款确定。
4.10发行方应当按照登记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债务融资工具托管、流通、兑付和信息披露等事项。
4.11债务融资工具交易流通首日前(包括交易流通首日)的任何时候，如果发行方了解到任何将使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声明、保证或承诺存在错误或者变得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的情况，应立即通知主承销方，并根据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按主承销方的合理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补救或予以公布。
4.12发行方应在公告日前与相关登记托管机构签订相关协议，就委托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登记、托管、转托管、债权管理、代理本息兑付业务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收费等事宜进行约定。
第5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4]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
5.1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为发行方在交易商协会注册的、由主承销方承销的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超短期融资券/定向工具/资产支持票据/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
5.2除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承销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进行。
在丙方存在时，乙方、丙方包销的额度比例为______。主承销方之间不对对方的包销额度承担连带责任，每一主承销方对其承销义务的违约不构成其他主承销方的违约。
5.3主承销方应根据有关要求对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进行尽职调查，并有权要求发行方提供发行所需的各类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经营、财务、法律状况及评级的文件、资料和数据。
5.4主承销方应当按本协议规定按时、足额向发行方划付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
5.5主承销方有义务组织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从事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和承销工作。
5.6主承销方有义务在发行方提出要求时向发行方提供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建议或方案。
5.7主承销方有义务对发行方所出具的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工作有关的文件提供咨询建议，但就会计、法律、评级等事项发行方仍应依赖相关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并独立做出决策和判断。
5.8主承销方负责组织承销团，开展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工作。
5.9主承销方负责承销团成员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协助发行方共同协调会计、法律、评级等中介机构的工作。
第6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5]募集资金划付
6.1除非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募集资金采用以下第___种方式划付：
6.1.1在缴款日，簿记管理人将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全部划入发行方指定账户；
6.1.2在缴款日，簿记管理人将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全部划入发行方指定账户。
6.2若发生承销团其他成员缴款违约或认购不足而导致主承销方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未担任簿记管理人的主承销方应不迟于缴款日当日______时将对应的募集款项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账户。
6.3 发行方和主承销方特此确认，在簿记管理人按照本第六条的约定足额向发行方划付了募集资金且发行方实际已收到了该等募集资金，主承销方在本条下的承销义务和责任即告终止，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和责任并不因此而终止。
6.4簿记管理人向发行方履行划款义务，以第十二条先决条件在缴款前持续得到满足为前提。
第7条 [bookmark: _Toc237232410][bookmark: _Toc237232426][bookmark: _Toc237232442][bookmark: _Toc237232432][bookmark: _Toc237232413][bookmark: _Toc237232438][bookmark: _Toc237232437][bookmark: _Toc237232418][bookmark: _Toc237232443][bookmark: _Toc237232408][bookmark: _Toc237232444][bookmark: _Toc237232419][bookmark: _Toc237232435][bookmark: _Toc237232411][bookmark: _Toc237232436][bookmark: _Toc237232412][bookmark: _Toc237232407][bookmark: _Toc237232428][bookmark: _Toc237232441][bookmark: _Toc237232424][bookmark: _Toc237232423][bookmark: _Toc237232430][bookmark: _Toc237232421][bookmark: _Toc237232427][bookmark: _Toc237232409][bookmark: _Toc237232440][bookmark: _Toc237232417][bookmark: _Toc237232439][bookmark: _Toc237232433][bookmark: _Toc237232420][bookmark: _Toc237232429][bookmark: _Toc237232416][bookmark: _Toc237232425][bookmark: _Toc237232434][bookmark: _Toc237232414][bookmark: _Toc237232422][bookmark: _Toc237232415][bookmark: _Toc237232431][bookmark: _Toc257911876]费用及支付
7.1基于主承销方就本协议项下某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为发行方提供的承销服务，发行成功后，发行方按本协议规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主承销方支付承销费。承销费计算方式如下：
承销费＝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面值总额×发行年限×年承销费率
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年承销费率为（请勾选）：
□短期融资券：_____%；
□中期票据：_______%；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_____%；
□超短期融资券：_____%；
□定向工具：_____%；
□资产支持票据：_____%；
□其他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
7.2 承销费包括支付给主承销方的所有承销费用，分为主承销费和销售佣金，销售佣金的分配方式和比例由主承销方与其他承销团成员另行约定。
7.3除非补充协议另有约定，上述承销费通过以下第_______种方式支付：
7.3.1一次性支付：
7.3.1.1由簿记管理人在缴款日从募集资金中一次性扣收；
7.3.1.2由发行方在缴款日后___个工作日内另行向簿记管理人一次性支付。
7.3.2按年支付：
7.3.2.1由簿记管理人在缴款日从募集资金中扣收首年承销费（含销售佣金），剩余承销费按年平均由发行方在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间的缴款日在当年的对应日（到期还本付息日除外）后____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中首年承销费为承销费总额的___%；
7.3.2.2由发行方在缴款日后__个工作日内向簿记管理人支付首年承销费，剩余承销费按年平均由发行方在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间的缴款日在当年的对应日（到期还本付息日除外）后____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中首年承销费为承销费总额的___%；
7.3.3除非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在丙方存在时，主承销费在乙方、丙方之间的分配比例与本协议第五条第5.2款约定的包销额度分配比例相同，由簿记管理人向发行方足额收取应收承销费。簿记管理人在收到应收承销费后___个工作日内向未担任簿记管理人的主承销方足额支付当期应收承销费。
7.4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所需之会计、法律、评级及与债务融资工具有关的托管、兑付等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因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产生的任何费用由发行方承担，并由发行方直接支付给相应机构。
7.5 在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获得交易商协会注册后的有效期内，如果发行方放弃发行本次注册债务融资工具全部额度或在两年注册有效期内没有发行，发行方仅需向主承销方支付发行顾问费。除非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发行顾问费金额为债务融资工具注册额度的____%，并在其放弃全部额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或注册有效期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主承销方支付。在丙方存在时，除非补充协议另有约定，上述发行顾问费在乙方、丙方之间的分配比例与本协议第五条第5.2款约定的包销额度分配比例相同。
7.6本协议各方指定账户如下：
甲方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号：
乙方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号：
丙方（若有）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号：
第8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7]信息披露
8.1发行方应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按时进行公开信息披露。当主承销方协助其制作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时，发行方应保证其提供给主承销方的有关文件、资料、数据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8.2主承销方有义务协助发行方披露发行文件，并督促发行方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如因发行方原因导致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信息，由发行方承担相应责任。
第9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8]付息和本金兑付
9.1 债务融资工具在有关交易市场交易流通之后，债务融资工具的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将通过相关登记托管机构进行。
9.2 发行方应根据其与登记托管机构签订的有关协议以及相关交易场所的有关规定将有关的本金或利息款项及时足额划至相关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
9.3主承销方有义务告知发行方按时、足额划拨债务融资工具利息和本金并履行其他义务，主承销方无义务垫支任何还本付息款项。
第10条 [bookmark: _Toc257911879]债务融资工具的后续管理
10.1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间，主承销方应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规定，持续对发行方开展跟踪、监测、调查等后续管理工作，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发行方风险状况及偿债能力，持续督导发行方履行信息披露、还本付息等义务。发行方应积极配合主承销方的后续管理工作。
10.2除非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簿记管理人负责牵头开展后续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57911880]  第十一条  声明、保证和承诺
11.1各方是根据中国法律设立、有效存续并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
11.2 各方保证遵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开展注册发行工作。
11.3各方已按其应适用的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办理一切必要的手续，并取得一切必要的登记及批准，且在该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项下拥有必要的权利，以便签署本协议和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11.4各方已采取一切必要的内部行为，使其获得授权签订并履行本协议，其在本协议上签字的代表已获正当授权签署本协议，并使各方受本协议约束。
11.5各方签署本协议和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该方的公司章程或内部规章、约束该方的任何合同或文件。
11.6各方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潜在的可能严重影响其签署或履行本协议能力的诉讼、仲裁、政府调查、其他法律或行政程序。
11.7主承销方保证不从事违反《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人员行为守则》等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就利率区间、利率水平、发行规模、注册时间等不确定事项向发行方做出承诺；发行方保证不要求主承销方从事此类行为。
11.8本协议各方在此向其他签署方承诺，其将不会因其与其他签署方或其他第三方之间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而影响本协议的执行。
[bookmark: _Toc257911881]第十二条  先决条件
12.1主承销方所承担的每期债务融资工具销售义务，以下列各项条件已于发行日前得到全部满足为先决条件：
12.1.1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规定，已经依法获得监管部门、交易商协会等相关机构的批准、许可或注册/备案；
12.1.2发行方已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法律和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及时、准确、完整地公开披露了与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有关的各类信息；
12.1.3发行方和主承销方已经就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期限、利率/价格区间等达成一致，并书面签署《利率/价格区间确认函》。
在发行人和主承销方签署《利率区间确认函》之后和簿记建档开始之前，若出现有确切证据表明簿记区间与市场存在严重偏差等情况，且发行人与主承销方根据交易商协会有关自律规范文件规定协商一致并决定延迟发行或调整利率区间的，则以发行人和主承销方再次就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期限、利率/价格区间等达成一致，并书面签署《利率/价格区间确认函》为准。
12.1.4发行方未违反其在本协议和发行文件中的任何实质性义务及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未发生本协议第十三、十四、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不利事件、违约事件、不可抗力等情况；
12.1.5发行方与相关登记托管机构签订了相关登记、托管及兑付协议。
12.1.6发行方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持续合法有效且未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12.1.7信用增进协议或相关文件（若有）持续合法有效且信用增进方案未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12.1.8各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其他条件（若有）。
12.2在上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前，主承销方已经作出的任何决定和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应被视为其承担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销售义务。
12.3主承销方有权放弃上述一项或多项先决条件对当期债务融资工具的适用；多方担任主承销方的，上述放弃先决条件的行为应经主承销方各方协商一致。
[bookmark: _Toc248229657][bookmark: _Toc248229661][bookmark: _Toc248229691][bookmark: _Toc248229700][bookmark: _Toc248229692][bookmark: _Toc248229665][bookmark: _Toc248229699][bookmark: _Toc248229660][bookmark: _Toc248229695][bookmark: _Toc248229656][bookmark: _Toc248229697][bookmark: _Toc248229702][bookmark: _Toc248229663][bookmark: _Toc248229668][bookmark: _Toc248229693][bookmark: _Toc248229690][bookmark: _Toc248229664][bookmark: _Toc248229667][bookmark: _Toc248229666][bookmark: _Toc248229658][bookmark: _Toc248229659][bookmark: _Toc248229662][bookmark: _Toc248229698][bookmark: _Toc248229694][bookmark: _Toc248229696][bookmark: _Toc248229701][bookmark: _Toc237232447][bookmark: _Toc257911882]第十三条  重大不利事件
13.1如果在簿记建档开始前出现可能对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调整，发行方和主承销方经协商一致后可以暂缓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或调整簿记利率区间。
13.2如果主承销方发生下列情况，且足以对顺利承销债务融资工具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应立即通知发行方。发行方有权暂停或停止发行事宜，并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文件的约定采取措施：
13.2.1主承销方的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13.2.2主承销方的承销资质发生变化；
13.2.3主承销方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13.2.4主承销方做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13.2.5主承销方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13.2.6主承销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重大民事或刑事诉讼，或已就重大经济事件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13.2.7其他足以对主承销方顺利承销债务融资工具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13.3如果发行方发生下列情况，足以对发行或偿还债务融资工具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应立即通知主承销方。主承销方有权暂缓或停止发行事宜，并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文件的约定采取措施：
13.3.1发行人名称、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13.3.2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13.3.3发行人涉及可能对其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大合同；
13.3.4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划转或报废；
13.3.5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13.3.6发行人发生大额赔偿责任或因赔偿责任影响正常生产经营且难以消除的；
13.3.7发行人发生超过净资产10%以上的重大亏损或重大损失；
13.3.8发行人一次免除他人债务超过一定金额，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
13.3.9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13.3.10发行人做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13.3.11发行人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
13.3.12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3.3.13发行人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13.3.14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情况；发行人主要或者全部业务陷入停顿，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
13.3.15发行人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13.3.16其他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bookmark: _Toc257911883]第十四条  违约事件及违约责任
14.1发行方的违约事件及违约责任：
14.1.1如果发行方未能根据本协议约定向主承销方支付应付款项，发行方应就应付未付款项向主承销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违约之日起，按应付未付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直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14.1.2如果发行方违反《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露义务，应赔偿由此给主承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14.1.3如果发行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没有履行上述第14.1.1款、第14.1.2款所涉及义务以外的其他义务而导致主承销方遭受损失，发行方应赔偿主承销方的实际损失。
14.1.4如果发行方发生上述第14.1.1款、第14.1.2款或第14.1.3款违约事件，主承销方有权暂缓履行或解除其在本协议项下尚未完成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的部分或全部承销义务。
14.2主承销方的违约事件及违约责任：
14.2.1如果主承销方未能根据本协议约定向发行方支付募集资金，主承销方应就应付未付款项向发行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自违约之日起，按应付未付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直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14.2.2如果主承销方违反《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的规定，主承销方应赔偿由此给发行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14.2.3如果主承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声明、保证和承诺，或没有履行上述第14.2.1、14.2.2之外的其他义务而导致发行方由此遭受损失，则主承销方应赔偿发行方的实际损失。
14.2.4如果主承销方发生上述第14.2.1款、第14.2.2款或第14.2.3款约定的违约事件，发行方有权解除本协议项下尚未完成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对主承销方的委任。
14.2.5每一主承销方在本协议下的义务各自独立，任一主承销方对于因其他主承销方的违约行为、采取的行动或提出的意见而造成的任何实际损失，均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bookmark: _Toc257911884]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
15.1 本协议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各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且对一方或各方履行本协议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战争、中国法律发生重大变化等事件。
15.2 上述不可抗力情形的发生并不当然的构成本协议项下的免责事由。当事人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15.3宣称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迅速书面通知本协议其他各方，并在其后的15天内提供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及持续的充分证据。
15.4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可以暂缓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直至该等影响消除之日，但应及时采取措施努力防止该影响造成的损失继续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对其他各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5.5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持续超过60天，且双方尚未通过协商就解决办法达成一致，则任何一方有权向其他方发送书面通知（“终止通知”）以终止本协议对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当期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适用。
[bookmark: _Toc257911885]第十六条  保密
16.1任何一方因发行承销工作获得其他方有关业务、财务状况及其他非公开信息的资料（包括书面资料和非书面资料，以下简称“保密资料”），除相关协议另有约定外，接受上述保密资料的一方应当对该资料予以保密，除对履行其工作职责而需知道上述保密资料的本方雇员外，不向任何人或机构透露上述保密资料。
16.2上述第16.1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下述保密资料：
16.2.1有书面记录能够证明发行承销工作之前已为接受方所知的资料。
16.2.2非因接受方违反本协议而已公开的资料。
16.2.3接受方从对保密资料不承担任何保密义务的第三方获得的资料。
16.3每一方均应确保其本身及其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关联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雇员同样遵守本条所述的保密义务。
16.4接受方有权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目的把保密资料披露给其关联方、承销团成员、中介机构及各方的雇员和顾问；但在这种情况下，只应向有合理业务需要的人或机构披露该等资料，并要求上述各方遵守本保密条款。
16.5一方有权根据法律和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及有权机构的要求把资料披露给相关政府部门或有关机构。但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的前提下，被要求做出上述披露的一方应在上述披露前把该要求通知其他方。
16.6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应妨碍一方按其诚信判断做出按照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的公布或披露。
16.7本条规定不适用于在本协议各方事先给予书面同意之情形下所做出的披露。
[bookmark: _Toc257911886]第十七条  转让
17.1未经各方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bookmark: _Toc257911887]第十八条  不放弃权利
18.1未行使、延迟行使或部分行使本协议下的任何权利，不应被视为放弃权利。
[bookmark: _Toc224440250][bookmark: _Toc224440360][bookmark: _Toc224440248][bookmark: _Toc224440362][bookmark: _Toc224440249][bookmark: _Toc224440361][bookmark: _Toc149736772][bookmark: _Toc257911888]第十九条  通知方式及其生效
19.1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任何一方向本协议其他方发出本协议规定的任何通知应以书面形式做出，以中文书写，并以专人递送或速递服务、挂号邮寄、传真、电子信息系统等形式发往本协议列明的有关地址。
19.1.1采用专人递送或速递服务的，于送达回执的签收日生效；但是收件方、收件方的代理人或对收件方行使破产管理人权限的人士拒绝在送达回执上签收的，发件方可采用公证送达的方式，或可根据协议各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公告送达或留置送达方式做出有效通知，且经公证送达、公告送达或留置送达而生效的通知应被视为在一切方面具有与根据原送达方式而生效的通知相同的效力。
19.1.2采用挂号邮寄方式发送的，于签收日生效。
19.1.3采用传真发送的，于收件方确认收到字迹清楚的传真当日生效。
19.1.4采用电子信息系统发送的，于通知进入收件方指定的接受电子信息的系统之日生效。
19.1.5采用其他方式的，于协议各方另行约定的时间生效。
19.2若以上日期并非工作日，或通知是在某个工作日的营业时间结束后送达、收到或进入相关系统的，则该通知应被视为在该日之后的下一个工作日生效。
19.3若任何一方的上述通讯地址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该方应立即按本协议约定的方法通知对方。变更后的通讯地址或联系方式自对方收到变更通知时生效。
19.4 本协议各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甲方
邮寄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编：
电子邮箱：
乙方
邮寄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编：
电子邮箱：
丙方（若有）
邮寄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编：
电子邮箱：
[bookmark: _Toc257911889]第二十条  协议的签署和生效
20.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协议各方之间可根据需要签署补充协议。此前各方就本协议项下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达成的任何承诺、谅解、安排或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20.2协议各方在签署《承销协议》和《补充协议》之后应自觉遵守本协议。
20.3主承销方应根据法律及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范文件的要求及时将承销协议和补充协议（及其修改）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备案。
[bookmark: _Toc257911890]第二十一条  协议的修改
21.1 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前提下，协议各方可在补充协议中对承销协议有关条款进行特别约定或对承销协议未尽事宜进行补充约定，但不得修改或排除承销协议的下述内容：
21.1.1第一条第1.19款对“中国法律/法律”的定义；
21.1.2第二条“协议的构成与效力等级”；
21.1.3第十一条“声明、保证和承诺”；
21.1.4 第二十条“协议的签署和生效”；
21.1.5本第二十一条；以及
21.1.6第二十三条第23.1款、第23.4款和第23.5款。
[bookmark: _Toc257911891]第二十二条  协议的解除和终止
22.1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
22.2如果发行方发生本协议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中所列重大不利事件、违约事件、不可抗力等致使本协议目的不能实现。主承销方有权向发行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
22.3如果主承销方发生本协议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中所列重大不利事件、违约事件、不可抗力等致使本协议目的不能实现，发行方有权向主承销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
22.4本协议因解除而终止时，协议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即行终止，但这种终止不影响任何已形成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影响各方因本协议中作出的声明、保证和承诺而应承担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已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后续管理义务及相关费用支付义务。
22.5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本协议于本协议项下各期债务融资工具全部兑付完成之日终止。
[bookmark: _Toc224440253][bookmark: _Toc224440254][bookmark: _Toc224440358][bookmark: _Toc224440357][bookmark: _Toc224440367][bookmark: _Toc224440244][bookmark: _Toc224440356][bookmark: _Toc224440255][bookmark: _Toc224440243][bookmark: _Toc224440256][bookmark: _Toc224440245][bookmark: _Toc224440365][bookmark: _Toc224440355][bookmark: _Toc224440368][bookmark: _Toc224440366][bookmark: _Toc224440364][bookmark: _Toc224440246][bookmark: _Toc224440252][bookmark: _Toc257911892]第二十三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23.1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根据中国法律解释。
23.2 协议各方可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双方之间在本协议下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索赔或纠纷。
23.3若协议各方不进行协商或协商未果，协议各方同意应将争议、纠纷或索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届时有效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在北京以仲裁方式解决，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协议各方具有约束力。
23.4若协议各方另行约定其他仲裁机构解决争端，该其他仲裁机构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境内合法登记或设立的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应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境内。
23.5若协议各方另行约定不采用仲裁而采用诉讼方式解决争端，则任何一方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3.6 针对本协议任何争议条款所进行的仲裁或诉讼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和继续履行。
[bookmark: _Toc257911893][bookmark: _Toc24595][bookmark: _Toc11262]第二十四条  附则
24.1 在本协议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
24.1.1 凡提及本协议应包括对本协议的修订或补充的文件；
24.1.2 凡提及条、款和附件是指本协议的条、款和附件；
24.1.3 本协议名称、目录以及本协议所列标题仅出于便于参考之目的，并不影响本协议的结构且不应被用来解释本协议的任何内容。
24.2 本协议正本一式____份，一份由交易商协会备案，其余各份由签署方分别留存。每份正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本页为_____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之签署页）

甲方/发行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署时间：年    月     日

（本页为_____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之签署页）
乙方/主承销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署时间：年    月     日

（本页为_____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之签署页）
丙方/主承销方（若有）: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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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
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由：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发行方”；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________；
丙方（若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________；
于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签署并生效。

鉴于上述各方均已于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签署《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简称《承销协议》），为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各方在承销协议基础上签署本补充协议，对下列事项做出补充或具体约定。
本补充协议中的一项定义的含义与《承销协议》中的相同定义的含义相同，但本补充协议对该定义的含义另有约定的除外。
一、《承销协议》第    条第         款修改为：

二、其他补充约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页为_____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甲方/发行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本页为_____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乙方/承销方: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本页为_____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协议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丙方/承销方（若有）: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阳光合作协议
阳光合作协议
甲方（采购方全称）：
乙方（供应方全称）：

甲乙双方于2024年  月  日签署了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为加强双方阳光合作，保证职员职业安全，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协议并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阳光合作行为准则。
一、甲方责任
1.甲方有责任向乙方介绍本单位有关采购管理通用原则和本协议的规定。
2.甲方有责任对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阳光合作教育。
3.甲方人员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阳光合作管理的规定，不得接受乙方任何形式的回扣、实物、现金、有价证券、礼券等有价物品，不得参加乙方提供的旅游或其他可能影响职务行为公正履行的活动。 
4.甲方人员如违反阳光合作管理制度及本协议规定，甲方视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给予行政及经济处罚。
5．对于乙方举报甲方人员违反阳光合作规定的情况，甲方应及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并将调查结果向乙方反馈。
6.接受举报的一方应为举报方保密，不得对举报方进行报复，对举报属实和严格遵守《阳光合作协议》的合作方，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后续合作的优先权。
二、乙方责任
1.乙方应保证乙方人员了解甲方有关采购管理通用原则和及本协议的规定，并遵照执行。
2.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给予甲方人员回扣、赠送实物、现金、有价证券、礼券等有价物品或提供旅游等其他可能影响职务行为公正履行的活动（以下统称“财物”）。
3.乙方有责任接受甲方对乙方在合作期间阳光合作管理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对甲方相关调查工作主动配合。
4.乙方有义务就甲方人员任何形式的索取或收受财物行为及时向甲方（直接联系人为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举报。如乙方或其人员向甲方人员给予财物，或甲方人员向乙方索取财物，乙方满足其要求并且未向甲方举报的，一经查实（包括但不限于被甲方核实属实，或者被司法机关或第三方核实属实的），甲方将在内部通报；乙方除应向甲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原合同总价的10%的违约金，并对乙方知情不报人员进行相应处罚；连续出现2次及以上类似情况或者如因乙方在合作期间贿赂甲方人员，被司法机关立案查处核实属实的，甲方有权解除原合同，如甲方解除原合同的，则乙方应退还甲方所支付的所有款项并按原合同与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且五年之内不得作为东实集团（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格供应商。
5．甲方接受乙方实名或匿名举报，保证为举报者的信息保密，常设举报部门及电话： 
举报受理部门：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
东实集团举报邮箱：dgsyxf@163.com
东实集团举报电话：0769-28820703（周一至周五9:00-12:00和14:00-18:00）
邮寄地址：东莞市东城区八一路1号机关二号大院9号楼，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收，邮编523000。
三、其他
1.本协议是原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原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2024年  月  日   	       签约日期：2024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7602]第六部分附件－投标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1276]投标文件目录

目录
格式自理。


注：
1、投标人制作的投标文件应当具备目录。

[bookmark: _Toc30334]附件1.评分标准索引表

评分标准索引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细则
	分值
	页码范围

	商务评审

	
	
	
	
	

	
	
	
	
	

	
	
	
	
	

	技术评审

	
	
	
	
	

	
	
	
	
	

	
	
	
	
	



注：
1、 该表格为参考格式，投标人可按实际情况自行制订评分标准索引表。








[bookmark: _Toc18450][bookmark: _Toc30918][bookmark: _Toc28154][bookmark: _Toc20335][bookmark: _Toc21746]
[bookmark: _Toc22053][bookmark: _Hlt10519799][bookmark: _Hlt10456397]价格文件
（单独装订成册）



项目名称：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DGSY-CW-03-12-014(2024)
包组号（如有）：
投标人名称：
日    期：











[bookmark: _Toc6426]附件2.开标一览表格式
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
采购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销费率报价
	服务期

	
	     %/年
	本项目服务期自签订服务合同之日起至本项目工作全部完成止



备注：报价小数点后最多保留3位，费率不能为0，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投标人代表签字：
投标人盖章：
日期：

    


[bookmark: _Toc28462]商务文件
（单独装订成册）



项目名称：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DGSY-CW-03-12-014(2024)
包组号（如有）：A
投标人名称：
日    期：








[bookmark: _Toc519]附件3.投标书格式
投标书
致：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为（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项目采购公告/采购邀请，签字代表（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投标人名称、地址）提交投标文件及“唱标信封”：
在此，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 我方将按采购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2. 我方已完整阅读了本项目采购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澄清，以及所有已提供的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并完全理解上述文件所表达的意思，该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截止后，我方承诺不再对上述文件内容进行异议。
3. 本投标有效期为自开标日起90个日历日。 
4. 我方保证遵守投标人须知中关于没收投标保证金的规定。
5. 我方承诺，与买方聘请的为此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及任何附属机构均无关联，我方不是买方的附属机构。 
6. 我方承诺，我方具备投标人邀请中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已清楚采购文件所有要求及有关规定；并承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我方承担；
7. 我方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8. 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信函请寄：
地址：　　　　　　　　　　　　　　　　　　　 电子邮箱：
电话/移动电话：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名称（全称）： 
投标人盖章： 
日期：

[bookmark: _Toc29805]附件4.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致：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投标人名称:
单 位 性质：
地      址：
成 立 时间：年月日
经 营 期限：
姓名：性别：年龄：职务：
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私章）：
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需附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
	背面





[bookmark: _Toc7640]附件5.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格式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的（单位名称）的在下面签字的（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单位授权（单位名称）的在下面签字的（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本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就（项目名称）投标及参加项目谈判，以本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名或盖私章）：
被授权人签字：
职务：
移动电话： 
详细通讯地址：
邮箱：                          
日     期：  年  月  日

须附：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
	背面


[bookmark: _Toc22486]

[bookmark: _Toc23412]附件6.资格申明
资格申明
  xxx   公司：

我方愿响应贵方关于（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编号：        ）的投标邀请，参与投标，提供用户需求书中规定的货物及相关服务，并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交所附资格文件且声明和保证如下：
一、我方具备投标人邀请中所要求得资格条件，已清楚采购文件所有要求及有关规定；并承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我方承担；
二、我方依法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和运作上完全独立于  xxxx   公司（采购人）及    xxx   公司（采购代理机构）。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私章）：
日     期：年月日


[bookmark: _Toc501]附件7.营业执照
[bookmark: _Toc4926][bookmark: _Toc1511][bookmark: _Toc17470][bookmark: _Toc5919][bookmark: _Toc24210]营业执照


[bookmark: _Toc2468]附件8.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9592][bookmark: _Toc16698][bookmark: _Toc16233][bookmark: _Toc13458][bookmark: _Toc30307]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1） 符合投标邀请书“投标人资格要求”其他要求对应的证明文件；
（2） 投标人认为必要的文件。
（三）独家授权委托书
独家授权委托书（如有）

致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授权书声明：（公司名称，以下称“授权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名称）代表本公司授权（分公司名称，以下称“被授权人”）为本公司的唯一合法投标人，参加项目投标，并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宜。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授权人：________________（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________________（公章）
法定负责人：（签字）
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若为分支机构投标，独家授权委托书附于投标函之前）

（四）投标人或其上级法人（分支机构投标时其所属的金融机构法人）为具备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业务资格的银行类主承销商机构（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最新公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名单—主承销商—一般主承销商—银行类机构”为准）。提供上述证明资料。


（五）资格声明函
致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参与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并声明：
1、我司不存在以下情形：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2、我司在2024年1月1日至开标日没有因债券承销业务不良记录或对债券存续期的管理、督导被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处罚以致于不能正常开展债券承销业务。如采购人在我司中标后发现存在上述处罚或未结案的立案调查事项，采购人有权取消我司中标资格。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私章）：
日     期：年月日












[bookmark: _Toc30064]附件9.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

投标人在经营活动中前三年内未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声明函

xx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我公司郑重承诺：在参加“       （采购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XX）采购活动前三年内（设立不满三年的从设立之日计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至本项目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我公司以上承诺均为真实有效，绝无任何虚假、伪造的成份，否则，愿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


投标人名称（盖章）：

日期：












[bookmark: _Toc3123]附件10.承诺书格式
承诺书
致广东政通招标有限公司：

我方已完整阅读了  （项目名称）     项目（项目编号：            ）采购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澄清，以及所有已提供的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并完全理解上述文件所表达的意思，该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时间截止后，我方承诺不再对上述文件内容有异议。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名或盖私章）：
日      期：


















[bookmark: _Toc20842]附件11.商务需求条款偏离表格式

商务需求条款偏离表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采购要求
	投标实际响应
	是否偏离
	说明

	
	
	
	
	
	

	
	
	
	
	
	

	
	
	
	
	
	

	
	
	
	
	
	

	
	
	
	
	
	

	
	
	
	
	
	

	
	
	
	
	
	

	
	
	
	
	
	

	
	
	
	
	
	

	
	
	
	
	
	



投标人代表签字：
投标人盖章：

注：
1、投标人应对照采购文件商务需求书中商务要求，说明已对采购文件的商务内容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
2、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此表未填写完整，投标人都被认为已清楚了解采购文件“商务需求书”的内容并对采购人所需的服务要求作全面响应，投标人必须承担完成“商务需求书”所描述内容的义务，因此对投标人投标产生负面影响的，投标人自行承担后果。
3、如有偏离，应在“偏离情况”栏内注明“正”、“负”或“无”，并在“说明”栏内予以说明。
4、如投标人差异内容较多可另附页说明。
5、如投标人对用户需求书商务要求的条款全部响应的，也可以在表格下面用文字总括性的说明。


[bookmark: _Toc23923]附件12.业绩表
业绩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合同签订时间
	备注

	
	
	
	
	

	
	
	
	
	

	
	
	
	
	

	
	
	
	
	

	
	
	
	
	

	
	
	
	
	



注：
1、 该表格为参考格式，投标人可按实际情况自行制订。
2、 业绩表所列出的材料应为真实准确的，并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请勿提供虚假、过期材料，否则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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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188]技术文件
（单独装订成册）



项目名称：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DGSY-CW-03-12-014(2024)
包组号（如有）：A
投标人名称：
日    期：


[bookmark: _Toc2408]附件13. 技术规格偏离表格式

技术规格偏离表
	序号
	服务项目名称
	采购要求
	投标实际响应
	是否偏离
	说明

	
	
	
	
	
	

	
	
	
	
	
	

	
	
	
	
	
	

	
	
	
	
	
	

	
	
	
	
	
	

	
	
	
	
	
	

	
	
	
	
	
	

	
	
	
	
	
	

	
	
	
	
	
	

	
	
	
	
	
	



投标人代表签字：
投标人盖章：

注：
1、投标人应对照采购文件技术需求书中技术规格，说明所提供服务已对采购文件的技术规格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并申明与技术规格条文的偏差和例外。特别对有具体参数要求的指标，投标人必须提供所投设备的具体参数值。
2、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此表未填写完整，投标人都被认为已清楚了解采购文件“技术需求书”的内容并对采购人所需的服务要求作全面响应，投标人必须承担完成“技术需求书”所描述内容的义务，因此对投标人投标产生负面影响的，投标人自行承担后果。
3、如有偏离，应在“偏离情况”栏内注明“正”、“负”或“无”，并在“说明”栏内予以说明。
4、如投标人差异内容较多可另附页说明。
5、如投标人对用户需求书商务要求的条款全部响应的，也可以在表格下面用文字总括性的说明。


[bookmark: _Toc17691]

[bookmark: _Toc13243]附件14.项目实施方案格式

项目实施方案

1、为完成本项目投标人临时投入的设备
2、为完成本项目投标人投入的人员以及具体工作安排
3、投标人为本项目制定的具体项目实施方案与项目实施流程
4、服务方案
5、..........
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21483]附件15.实施本项目的有关人员资料表格式

实施本项目的有关人员资料表
	序号
	姓名
	本项目拟任岗位
	性别
	年龄
	技术职称
	专 业
	资质证书
	备注

	
	
	
	
	
	
	
	
	

	
	
	
	
	
	
	
	
	

	
	
	
	
	
	
	
	
	

	
	
	
	
	
	
	
	
	

	
	
	
	
	
	
	
	
	

	
	
	
	
	
	
	
	
	

	
	
	
	
	
	
	
	
	

	
	
	
	
	
	
	
	
	

	
	
	
	
	
	
	
	
	

	
	
	
	
	
	
	
	
	



附有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投标人盖章：
注：
1、 投标人可按项目的实际需要提供本表格。
2、 该表格为参考格式，投标人可按实际情况自行制订。
3、投标人若未提供或未填写完整则视为完全响应采购文件的人员要求，因此对投标人投标产生负面影响的，投标人自行承担后果。
3、 

[bookmark: _Toc16467]附件16.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格式

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
致：xx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单位已按         项目（采购项目编号：）的采购文件要求，于年月日前以           （付款形式）方式汇入指定账户（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
本单位投标保证金的汇款情况：（详见附件－投标保证金进账单）
汇出时间：       年       月       日；
汇款金额：（大写）人民币       元（小写：￥       元），
汇款账户名称：  （必须是投标时使用的账户名）   
账        号：  （必须是投标时使用的账号）        
开 户  银 行：  （  XX 银行 XX 分行 XX 支行   ）
本单位谨承诺上述资料是正确、真实的，如因上述证明与事实不符导致的一切损失，本单位保证承担赔偿等一切法律责任。
投标保证金退回时，请按上述资料退回。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单位电话： 联系人手机：



附：我方投标保证金汇款凭证
	（粘贴汇款单或转账凭证复印件，并在骑缝上加盖投标人公章，或是直接把转账凭证复印到此张纸上）


注：此表既要装订在投标文件中，又要按投标人须知的规定与开标一览表、投标保证金汇款底单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一同密封装入唱标信封，唱标信封单独提交。





















[bookmark: _Toc29855][bookmark: _Toc17028][bookmark: _Toc19947][bookmark: _Toc25861][bookmark: _Toc4866][bookmark: _Toc2144][bookmark: _Toc18296][bookmark: _Toc21730][bookmark: _Toc1562][bookmark: _Toc14605][bookmark: _Toc28623]附件17.不可撤销履约保函
银行编号：
致：                        （甲方）
鉴于         （地址：          ，下称 “乙方” ）已保证按        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    ）中规定的义务履行合同。
根据上述合同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一份金额为合同总价的10%即人民币      （RMB    元）的不可撤销银行履约保函，作为乙方履行上述合同的担保。
我方            （银行名称），受乙方的委托，不仅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而且作为主要的责任人，无条件和不可撤销地同意在甲方提出因乙方没有履行上述合同规定，而要求扣划保证金的书面要求后，7个工作日内为甲方扣划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RMB       元）的保证金。
我方还同意，任何甲方与乙方之间可能对合同条款的修改、规范或其他合同文件的变动补充，都不能免除我方按本保函所承担的责任。因此，有关上述变动、补充和修改无须通知我方。
本保函从上述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服务期结束验收合格并完成结算后，双方签字之日起7天内保持有效。

保证人：（盖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说明：投标人在投标时不需提交正式保函，在投标文件中盖投标人公章确认保函格式即可，乙方在签订合同时提交正式保函。


[bookmark: _Toc2001]附件18.预付款保函（适用于预付款支付）

[bookmark: _Toc20669][bookmark: _Toc10315][bookmark: _Toc6877][bookmark: _Toc25494][bookmark: _Toc31418][bookmark: _Toc29054][bookmark: _Toc1039][bookmark: _Toc27545][bookmark: _Toc29728][bookmark: _Toc7374][bookmark: _Toc5034][bookmark: _Toc3295]不可撤销预付款保函
银行编号：             

致：                    （下称“采购人”）
鉴于            （地址：          ，下称 “中标人” ），已保证按          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    ）中规定的义务履行合同。
根据上述合同（招标文件）规定，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一份金额为合同总价的   % 即人民币      （RMB      元）的不可撤销银行预付款保函，以保证中标人履行合同的相关条款。
我方  （银行名称）  ，受中标人的委托，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无条件和不可撤销地同意在采购人提出因中标人没有履行上述合同规定，而要求收回上述金额内任何付款的书面要求后，于7个工作日内为采购人予以支付并保证到达采购人账户，以保证在中标人没有履行或部分履行合同条款的责任时，采购人可以向中标人收回全部或部分预付款。
我方还同意，任何采购人与中标人之间可能对合同条款的修改、规范或其他合同文件的变动补充，都不能免除我方按本保函所承担的责任。因此，有关上述变动、补充和修改无须通知我方。
本保函有效期从保函开立之日起至采购人向中标人抵扣完所有预付款之日止。


保证人：（公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地址：                              
日期：                              


说明：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盖投标人公章确认保函内容即可，如中标再由银行出具保函。

[bookmark: _Toc1968]
[bookmark: _Toc25441]唱标信封
（单独装订成册，单独封装）




项目名称：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DGSY-CW-03-12-014(2024)
包组号（如有）：A
投标人名称：
日    期：



[bookmark: _Toc24843]附件19.唱标信封内装（内容务必与投标文件正本一致）
1、 开标一览表加盖公章；
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公章；
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投标的除外）；
4、 投标保证金汇入情况说明（含银行汇款凭证）或投标保函加盖公章；
5、 投标文件电子文件（U盘，须含盖章版PDF投标文件和WORD版投标文件各一版，文字采用WORD文档，计算表格采用 EXCEL文档。）


